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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房屋政策評議會的信頭 

 
房屋評議會對市區重建局條例草案的意見 

 
香港房屋政策評議會就政府所發表的《〈市區重建局條例草案〉諮詢文件》及有關

的新市區重建方針，有以下意見： 
 
1. 政府推諉過去市區重建問題的責任 

● 特首在九八年十月的《施政報告》指以往負責市區重建的土地發展公司並未能

有效的推行市區重建，使市區重建的速度追不上舊區樓宇老化的速度。而規劃

環境地政局在九九年十月推出的《〈市區重建局條例草案〉諮詢文件》亦將以

往市區重建的失敗，歸咎於以下四方面： 
(a) 缺乏有利可圖的重建項目； 
(b) 市道不景氣； 
(c) 受影響的業主拖延土地徵集過程； 
(d) 土地發展公司的安置資源有限。 

（見《〈市區重建局條例草案〉諮詢文件》第 2 頁第 3 段） 
 

● 然而，根據房屋評議會從規劃環境地政局及土地發展公司方面得悉，以往市區

重建未能有效開展，除了(1.1)的四個原因以外，主要還是政府對市區重建及土

地發展公司的態度，以及政府內部高度官僚架構和作風的問題。造成對重建效

果不理想的結果： 
(a) 政府在土地發展公司成立之初，認為市區重建是一盤賺錢的生意，但又同

時害怕土地發展公司日後會擁權坐大，因此在《土地發展公司條例》上加

以限制土地發展公司的條文（包括土地發展公司須要以「謹慎商業理財原

則」來進行有關重建項目，而有關項目又必須由政府多次審核才得批准），

使土地發展公司的工作欠缺彈性； 
(b) 政府不直接注資到土地發展公司，使土地發展公司必須依賴私人發展商合

作，才可推展工作。然而，當地產市道陷入低潮及「有利可圖」的項目減

少時，市區重建自然停滯不前； 
(c) 政府部門在協助土地發展公司徵集土地的程序十分審慎及緩慢，以避免背

上強搶民產的形象，使收地時間往往要經過一段頗長的時間才可以完成，

令重建成本及風險增加。 
 

● 政府基於上述兩個原因，建議加強市區重建局將來收地的權力和時間，及會向

參與重建的私人發展商提供優惠。然而，這兩度新「板斧」的釐訂，都是針對

土地發展公司的權力限制不足及市區重建的經濟效益問題，完全迴避政府過去

對市區重建取向出現偏差和官僚體系對市區重建的障礙。 



2. 市區重建局理念出現的問題 
● 規劃環境地政局官員在立法會及公開場合表示，市區重建局將會「以人為本」

作為重建的原則。然而，在《〈市區重建局條例草案〉諮詢文件》中，羅列出

市區重建計劃的主要目的包括： 
(a) 改善市區環境及布局設計，增加社區設施； 
(b) 充分利用土地以應付各種發展需要； 
(c) 防止市區老化，促進個別樓宇的維修和改善； 
(d) 保存具歷史、文化及建築價值的建築物； 
(e) 進行促進和利便市區重建的其他工作。 

（見《〈市區重建局條例草案〉諮詢文件》第 3 頁第 6 段） 
上述的目的，完全沒有強調市區重建局如何能讓受重建影響的居民直接改善其生活

質素，只是強調了各項環境及樓宇質素等「非人本」的改善，「以人為本」的原則

究竟在那個目標中可體現呢？ 
 

● 在《市區重建局條例草案》內，沒有建議設立機制讓市民對市區重建提出訴求

及參與的渠道。而市區重建局董事會成員只由特首委任，完全沒有民意基礎。

房屋評議會擔心市民對市區更新的訴求根本無法反映，更莫說「每個以香港為

家的人，都應參與其事」（節錄自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蕭炯柱）。 
 
3. 市建局「強搶民產」將激化社會矛盾 

● 政府一方面對將來協助市區重建的私人發展商提供諸多優惠，以吸引他們參與

市區重建的工作，但另一方面為加快收地的速度及限制受影響業主議價的時

間，建議市建局對受影響業主的賠償作出較嚴苛的對待。 
 
● 據政府透露，受市區重建影響的業主將會獲得賠償一筆能在同區內購回同面積

十年內樓齡樓宇的款項。而被列作重建的樓宇在政府刊憲後 90 天便會自動成

為官地。業主則可以在 90 天後繼續與政府議價。誠然，有關的安排根本沒有

考慮以下的實際情況： 
(a) 因政府是強制性收樓，業主將失去決定是否出售物業的自由； 
(b) 按建議，政府將會以立法及行政手段強制向業主收樓，並會將土地拍賣予

私人發展商。若政府從中獲利，則可能背負「強搶民產」以作牟利的惡名； 
(c) 政府以同區十年樓齡樓宇價格作為賠償準則，但政府並沒有界定「同區」

的定義； 



(d) 重建區內樓宇的年齡都上數十年，業主和政府在估價時會有一定困難，而

業主收到賠償後未必能在區內找到一個十年樓齡而又負擔得起的單位； 
(e) 就算區內有合適的樓宇，亦可能因為需求突然增加而漲價，令有關業主不

能在區內買到合適單位； 
(f) 業主可能有特別需要或處境，例如一些年紀老邁或做特殊行業的商戶，現

金補償根本不能解決他們的問題； 
(g) 業主在未獲得滿意的賠償價或適當的安排前，可能基於法例已被強迫收

樓，就算政府強調可訴諸法庭作出訟裁，其議價能力將會被大大削弱。 
(h) 業主所獲得的賠償，並沒有包括樓宇重建後的升值潛力。嚴格來說，業主

跟本分享不到重建成果，其對物業的發展權被掠奪了。 
 

● 現時政府建議的方案，對業主而言，只是政府一廂情願以為賠償同區同面積十

年樓齡樓價便等於最適當、最公平、最合理的準則。事實上，政府一直沒有考

慮於重建時聽取居民的意願和需要，從而作出合適安排。這樣只強化了政府「強

搶民產以肥私商」的高壓形象，令日後的市區重建不但激發社會矛盾，更為社

會衝突埋下伏線。 
 
4. 空談安置租客誤導居民 

● 政府在條例草案內，根本沒有提到一個安置租客的妥善方案，只是特首及各官

員一廂情願地企盼房屋委員會及房屋協會能協助受影響的租客。然而至今公營

房屋最大的供應者──房屋委員會，一直未有公開作出承諾。評議會擔心公屋

安置到頭來會成為欺騙居民的「美麗的誤會」。而居民亦只是一直聽信規劃環

境地政局的「片面之辭」。居民的利益在未被充分保障，就被要求支持草案，

是一個不負責任的做法及有誤導成份。 
● 另外，居民就算在重建時獲得公屋安置，亦可能被迫搬離原區，甚至被編往遠

離他們工作及生活的地方，導致這些基層市民失業或加重了生活負擔及社區支

援網絡的瓦解。有關的居民在上樓前亦可能需要面對房屋署的種種審查，而最

後令他們只獲得編配中轉屋。對他們而言，重建並沒有改善其生活質素，相反

只是開始了另一個惡夢。 
● 其實在重建安置的問題上，政府同樣沒有顯示在重建前聽取居民的意願。更加

無意引入一個較全面社會評估去了解整體社區及居民因重建而引起的問題和

需要，從而作出適當的規劃和安排。 
● 房屋評議會擔心政府以為「有安置等於一切」，卻忽視胡亂安置只會造成居民

日後生活困難。而漠視整體社區居民包括業主、租客、小商戶、社區設施 



使用者在市區重建的參與和建立一個從下而上的社區規劃文化，只反映政府進

行市區重建仍是以非人為本的「拆舊屋建新廈」的落伍指導思想。 
 
5. 市區重建局並沒有促進民主參與 

● 市區重建局的董事會全由委任產生，完全沒有民意代表及不能真正反映民意，

因為這些董事的權力來源是來自政府，根本無需向市民交代及負責，跟以往黑

箱作業的土發公司董事局，毫無分別，市民一樣亦無從監察和問責。房屋評議

會認為市區重建局的董事會內應有一定比例從議會例如立法會和區議會推選

的民選代表，以反映居民的利益及平衡董事會內的官方及其他專業或利益團體

意見。另外，房屋評議會認為在地區上應設置機制讓受重建計劃影響的居民及

社區其他市民表達意見和參與，而有關意見亦應被反映到董事會內，以體現一

個從下而上的市區重建過程。 
 
6. 房屋評議會對未來市區重建的建議 

（一） 在未來負責市區重建工作機構的目標及宗旨內，確立「人本」的原素； 
（二） 政府應該參考聯合國適當住屋權的理念，來制訂市區重建的方向、目標和

策略，特別是在尊重私產、強制性收地和遷徙的安置和賠償，公民的知情、

資訊和參與的權利方面； 
（三） 我們認為市區重建是一個不合時宜的概念，政府應該以可持續發展為綱

領，建立一個以環境改善、社會質素提昇、有利經濟發展的市區更新政策，

令舊城重現新貌，社區重展活力，人民生活質素得以提昇，整體社會可以

進步和得以均衡發展。 
 
7. 總結 

市區重建局和以往的土地發展公司根本沒有什麼大分別：兩者都沒有民主參與基

礎；兩者都是依賴私人發展商；政府對兩者的工作都是認為「有錢賺」。而兩者的

唯一分別，就是市區重建局將會有更大的權力動用資源及徵收土地，但對於提升居

民生活質素以及加強民主參與則沒有什麼建樹。房屋評議會認為若政府一意孤行，

不聽取民眾聲音，不開放參與渠道，只是由上而下的強權壓迫，最後只是造成一幕

幕官迫民反的場景。 
 
在即將邁向二千年的時候，特區政府推出一個長達二十年的市區重建大計，卻是一

個毫無遠見、欠缺新思維的樣板之作，實在令人失望。房屋評議會在此促請政府，

放棄舊有思維方法，同時認真研究本地及其他國家在重建方面成敗的經驗，建立一

個真正體現「以人為本」的市區更新藍圖。讓香港可以真正持續發展，成為一個人

人安居樂業的城市！ 
 
 

香港房屋政策評議會 
一九九九年十一月二十日 

 
 


